附件
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指标说明
	得分

	

投入
（18分）
	

预算配置
（18分）
	在职人员控制率
	5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200/200）×100%
	5

	
	
	“三公经费”控制率
	6
	“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12.37/20.00）×100%=61.85%
	6

	
	
	机构设置完成情况
	7
	机构设置符合上级要求得4分，机构完成设置得3分
	设10个机构，下辖11个事业单位
	7

	








过程
（56分）
	


预算执行
（20分）
	预算完成率
	5
	100%计满分，每低于5%扣2分，扣完为止。
	预算完成率（24193/23125）×100%=104%
	5

	
	
	预算控制率
	5
	[bookmark: _GoBack]预算控制率≤0计5分，0-10%计4分，10-20%计3分，20-30%计2分，大于30%不得分。
	预算控制率（0）/24,193.08=0
	5

	
	
	新建楼堂馆所面积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5%扣2分，扣完为止。没有楼堂馆所项目计满分。
	无新建楼堂馆所
	5

	
	
	新建楼堂馆所投资概算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5%扣2分，扣完为止。没有楼堂馆所项目计满分。
	无新建楼堂馆所
	5

	
	







预算管理(36分）
	人员经费控制率
	6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0%扣1分，扣完为止。
	人员经费控制率1780/1699.75=104.72%
	5

	
	
	公用经费控制率
	6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0%扣1分，扣完为止。
	公用经费控制率67.75/59 =114.83%
	4

	
	
	政府采购执行率
	6
	100%计满分，每超过（降低）5%扣2分，扣完为止。
	均执行政府采购申报审批表
	6

	
	
	

管理制度健全性
	

8
	①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②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④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有财务管理等管理制度，但相关管理制度未完全执行。

	7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政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资金使用基本合规。
	

4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算、决算均按要求提交
	

5

	




产出及效率
（26分）
	
职责履行
（6分）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6
	根据2018年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打分。该项得分=（实际重点工程量与重点工作完成量与完成数）得满分。
	基本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
	
5

	
	履行效益（20分）
	经济效益
	

5
	低保、五保供养、自然灾害、临时救助、医疗（含参合）等社会救助资金发放是否及时到位，抚恤解困、退役安置是否按政策落实；残疾人两补、孤儿生活费、慈善募捐等社会福利资金是否落到实处；得5分。
	2018年对符合条件的9644户，19338名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兜底保障发放城乡低保7,123.60万元，发放五保供养资金3,075.46万元，发放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款521.89万元，发放临时救助251.11万元，医疗救助49922人次，发放救助金1,595.6万元，拨付2018年31933人次低保户、五保户、孤儿参合资金575.21万元，拨付2019年30232人次低保户、五保户、孤儿参合资金665.10万元，为29389人城乡特困救助对象购买团体补充医疗保险金235.11万元；发放各项优抚抚恤金3,321.78万元，拨付2017年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237.30万元，支出退役士兵异地教育培训费60.22万元；发放残疾人“两补”资金948.88万元，发放散居孤儿生活费229.08万元、发放慈善救助金498.00万元。
	

5

	
	
	社会效益
	5
	通过投入全市低收入群众生活、医疗是否得到保障，受困群众是否得到及时救助，涉军政策是否按政策落实到位，涉军维稳工作是否稳定，对敬老院、社区养老、农村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新农村的投入，基础设施逐步是否完善，得5分。
	通过及时发放低保、五保供养、残疾人两补、孤儿生活费、医疗（含参合）等民生资金，全市低收入群众生活、医疗得到保障；落实抚恤、退役安置政策，涉军维稳工作处于可控状态，没有出现重大越级上访事件；发放自然灾害、临时等救助资金，受困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敬老院、社区养老、农村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新农村的投入，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4

	
	
	行政效能
	
5
	通过经费的投入是否使镇各职能部门的服务更加科学、规范、有效，完善行政职能配置，正常运转，得5分。
	本年全局行政运行平稳，各项工作职能有序开展，完成各项指标，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5
	90%（含）以上计5分，80%（含）~90%计4分，70%（含）~80%计2分，低于70%计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85%
	
4

	总分
	
	
	100
	
	
	91





1

